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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留决策、落户意愿与社会融合度
———基于城乡流动人口的实证研究

◎ 张 新 周绍杰 姚金伟

内容提要 加快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是当前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课题。本文利用 2013 年

流动人口动态监测专题调查数据，从个体层面实证研究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禀赋地回流效

应和流入地融合效应的双向机制。研究表明，收入等经济因素并不是流动人口离开或返乡

的关键因素，住房状况及城镇医疗保险等社会福利制度是影响外来人口居留决策或落户的

最重要因素，同时心理融合度及心理认同感对流动人口的决策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鉴于

此，加快新型城镇化的社会融合，应更多从改善流动人口的住房状况，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鼓

励社会与社区治理公平化等方面，加大社会和心理方面的融合力度，以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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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是过去十几年间世界上城镇化水平发展最快的国家，城镇化率提高了 1． 5 倍，从 2000 年的 36． 2%

迅速攀升至 2017 年的 58． 52% ，①大规模流动人口( 其中主要是农村劳动力) 进入城市，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

主要推动力。今后的 5 － 10 年，作为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的重要动力，中国的城镇化

进程将进入关键时期。“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到 2020 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是，

“城镇化质量明显改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60% ，鼓励农业转移人口举家

进城落户，推动更多人口融入城镇。党中央提出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意味着城镇化将由速度型向质量

型转化、由城乡二元发展向城乡一体发展转化。

值得注意的是，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当前流动人口的主力，达到总体农民工总量的 46． 6% ，②流动人口整

体的教育程度、社会背景和生活意愿已经与其上一代大不相同，特别是在价值观、社会心理、社交方式等方

面对迁入地城市表现出更为强烈的“同化性”倾向，迁入地的融入程度将成为决定新型城镇化建设成功与否

的关键变量。按照同化理论，这一时期流动人口已经基本摆脱原籍地的身份认同，更倾向于迁入地的社会

认同，这有利于他们向上融合，实现个人社会经济地位与地区发展的提升; 但另一方面，一旦他们无法融入

迁入地的主流环境，就会陷入城市底层，不仅无法为迁入地带来经济贡献，还会被主流社会排斥并带来诸多

①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7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www． stats． gov． cn．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 1980 年以后出生的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村户籍人口。参见《国家统计局: 新生代农民工 1 /3 有高中

以上文化》，人民网，http: / /news． xinhuanet． com /politics /2014 － 05 /13 /c_126493247． htm? prolongation = 1，2017 年 3 月 5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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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问题，从而成为城镇化的一项重大成本。

总体来说，当前城乡流动人口的融入性障碍主要来自以下几方面: 一是制度性障碍，表现在户籍管理制度

以及由其造成的对流动人口在居住地公共服务、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排斥性政策; ①二是经济性障碍，既有城乡居

民的收入与消费差距，又包含农业转移人口放弃农村“三权”的机会成本，②这削弱了流动人口的落户和长居意

愿; ③三是社交性障碍，由于多数城乡流动人口学历层次较低，就职于次级劳动力市场，居住、生活、工作环境相

对固化，这就造成了被排斥于城市居民社会交往体系之外的融入性阻隔; ④四是心理性障碍，这是基于中国城乡

二元体制而长期形成的一种乡村 － 城市心理排斥，特别是由于城乡流动人口不具备与城市居民相同的户籍身

份、不具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福利待遇，从而心理认同和归属程度较低，难以融入流入地社会。⑤ 当前，中国进

入新型城镇化发展阶段，对流动人口融入性障碍的分析应逐渐转向对经济性障碍、社交性障碍、心理性障碍等

多方面考量，这对于进一步认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融入障碍，把握影响居留或落户意愿的关键因素至关重要。

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聚焦于流入地融合程度对流动人口落户或居留意愿的实证分析，以度量各

类融合因素对中国城镇化水平的影响。本文利用 2013 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实施的流动人口动态

监测数据，实证检验了社会融合的几大因素: 经济融合、制度融合、社会关系融合、心理融合以及户籍地禀赋

对中国城镇化融合度的影响机制与效果。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其一，本文不仅

从传统研究关注的融入方面，更基于非融入的视角( 流入地禀赋) 考察流动人口的定居或落户意愿; 其二，学

术界对流动人口融合意愿的研究大多着重对理论机制、融合指标的探讨，较少从社会、个体、制度以及禀赋

等多渠道同时对融合机制进行综合度量，并对代表社会融合的各变量进行降维处理，降低了研究的内生性

等问题，改进了实证研究质量。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对流动人口居留或落户意愿的路径机制研究，学术界主要受 19 世纪末唐纳德·博格、埃弗雷特·李等

经典推拉模型的影响，在经济二元化的假设基础上，从经济因素出发，强调迁出地“推力”和迁入地“拉力”对

人口迁移及居留决策的决定作用。但西方经典理论无法充分解释在中国特有的经济结构和社会保障体系

下，迁出地回流效应、迁入地融合效应对城乡流动人口居留或落户意愿的差异化影响。
1． 流出地禀赋的回流效应

受经典推拉模型的影响，大量研究将迁出地的“推力”和迁入地的“拉力”作为分析人口迁移动因的基本

框架。新古典经济学派和新迁移经济学派均认为，迁出地的消极因素，如农业发展缓慢带来的失业和半失

业状态、自然环境和生存环境恶劣、经济收入水平较低等作为推力将当地居民推出原住地; 另一方面，迁入

地的积极因素，如就业机会和发展机遇较多，就业报酬或“预期收入”较高，文化设施和交通条件更完善，未

来社会地位提高等，都会拉动个体或家庭迁入。⑥ 而迁移网络理论则指出，迁入地的移民网络及其所隐含的

社会资本和支持存量，对流动人口迁入具有拉动作用。⑦

近年来，国内对流动人口融合的研究开始从西方“同化理论”强调城市社会的拉力作用，逐步放松以融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陆杰华、黄匡时:《对建构流动人口福利保障政策体系的思考》，《人民论坛》2013 年第 11 期。
指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
钟水映、李春香:《乡城人口流动的理论解释: 农村人口退出视角———托达罗模型的再修正》，《人口研究》2015 年第 6 期。
张建丽、李雪铭、张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与空间分异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 年第 3 期。
杨菊华、张娇娇:《人力资本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人口研究》2016 年第 4 期。
m． p． Todaro，“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American Economic Ｒeview，vol．

59，no． 1，1969，pp． 138 ～ 148．
Douglas Massey，“Social Structure，Household Strategies and the Cumulative Causation of Migration，”Population Index，vol． 56，no． 1，

1990，pp． 3 ～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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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城市为最终目标的假定，转向对流动人口迁出地的研究。朱宇、余立等研究了流动人口在城镇定居意愿

的代际差异，认为新生代流动人口在城镇的定居意愿在整体上仍然延续第一代流动人口的特点，并未发生

在城镇定居的根本转变，①而造成城乡人口回流主要来自于土地情况、家乡联系等方面。② 此外，还有学者进

一步提出，“家庭禀赋”是农村劳动力迁移选择决策的关键，包括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当前城

市不能为流动人口提供长期保障的情况下，农村家庭禀赋是劳动力回流或往复式迁移的重要原因。③ 石智

雷和杨云彦进一步提出，外出劳动力的回流概率与家庭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呈现倒“U”型关系。④ 聂伟和

王小璐通过 CGSS2010 年数据实证发现，各类家庭禀赋要素对农民城镇定居意愿的影响有所不同，家庭收

入、非农收入比例等经济资本具有促进作用，而家庭住房面积和家庭自然资本会产生抑制作用。⑤

由此，本文提出第一个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理论假设:

假设 1: 户籍地禀赋会对城乡流动人口的城市落户意愿产生抑制作用。

2． 流入地融合度的差异效应

流动人口能否顺利融入城市社会、融合的最终结果如何，通常学术界更为关注。20 世纪中期开始，理论

界对移民融合的研究逐渐从融合趋同性，转向对趋异性的分析，试图回答为何一些移民能在迁入地实现向

上融合，而另一些却只能陷入社会底层。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从城市工业部门的内部特征出发，解释了差异化的结果。区隔融合理论则认为，

移民群体的特征，如文化背景、地位结构的不同会形成不同的融合度，进而产生不同的融合结果。⑥“行动

者 － 结构模型”认为，移民的融合过程是个体、移民群体以及社会三个层次多种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特定

的社会机制和制度安排会对移民个体和群体的融合结果产生重要影响。⑦

在实证方面，对中国流动人口的融合研究，主要从城市化的不同发展阶段考察社会融合的差异性，以及

其对社会融合结果( 如落户和居留意愿) 的重要影响等方面展开讨论。马西恒和童星把新移民的社会融合

过程划分为“二元社区”“敦睦他者”以及“同质认同”三个阶段，这三阶段会带来制度、社会和文化层面上的

融合差异，从而影响流动人口的居留和落户意愿。⑧ 叶俊焘等提出，农民工的城市融合经历经济生存融合、

社会交往融合和心理认同融合三阶段，当前农民工城市融合仍然停留在经济生存阶段，这严重阻碍农民工

的居留意愿。⑨ 杨菊华更为细致地将社会融合分解为经济整合、文化接纳、行为适应和身份认同四方面，这

些方面的融合强度决定了流动人口的四种融合结果，即隔离型、多元型、融入型和选择融合型。瑏瑠

由此，本文提出第二个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理论假设:

假设 2: 社会融合度的差异对城乡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有显著影响。

三、研究设计

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源于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3 年组织实施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该调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朱宇、余立、林李月、董洁霞:《两代流动人口在城镇定居意愿的代际延续和变化》，《人文地理》2012 年第 3 期。
孟兆敏、吴瑞君:《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研究———基于上海、苏州等地的调查分析》，《人口与发展》2011 年第 3 期。
石智雷、易成栋:《长期保障、投资回报与迁移劳动力回流决策》，《经济评论》2013 年第 3 期。
石智雷、杨云彦:《家庭禀赋、家庭决策与农村迁移劳动力回流》，《社会学研究》2012 年第 3 期。
聂伟、王小璐:《人力资本、家庭禀赋与农民的城镇定居意愿》，《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 年第 5 期。
悦中山、李树茁、［美］费尔德曼:《农民工社会融合的概念建构与实证分析》，《当代经济科学》2012 年第 1 期。
刘程:《理性行动及其限制———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过程的定性研究》，《社会科学》2015 年第 2 期。
马西恒、童星:《敦睦他者: 城市新移民的社会融合之路———对上海市 Y 社区的个案考察》，《学海》2008 年第 2 期。
叶俊焘、钱文荣、米松华:《农民工城市融合路径及影响因素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14 年第 4 期。
杨菊华:《从隔离、选择融入到融合: 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的理论思考》，《人口研究》2009 年第 1 期。



2018 年第 4 期

42

查在上海市松江区、苏州市、无锡市、武汉市、长沙市、西安市、泉州市、咸阳市专门进行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专题调查。调查对象包括被调查前一个月前来本地居住、非本区( 县、市) 户口且 2013 年 5 月年龄处于 15 －

59 岁的流动人口。并通过分层、多阶段 PPS 法确定样本框。由于本研究对象为城乡流动人口，在剔除户籍

地为非农业的样本后，用于统计分析的样本量为 12538 个。

2． 变量选择

本文主要检验户籍地禀赋以及社会融合度差异对流动人口落户或居留意愿的影响。由此，实证模型分

别以居留、落户意愿为被解释变量，均纳入以下核心解释变量: 一是流动人口户籍地禀赋变量; 二是社会融

合度变量，包括流入地的经济融合、制度融合、社会关系融合、心理融合等四个维度。

( 1) 被解释变量

由表 1 的描述性统计可见，选择落户和居留的流动人口并不完全重合，而且落户意愿总体上并不强烈，

愿意落户的个体比例刚过半数，为 51． 7% ( 6488 人) ，而在选择长期居住的个体中( 6630 人) 也只有 71． 1%

( 4720 人) 愿意将户籍迁入该地。换言之，有三到五成的流动人口更愿意保留户籍地原籍，仅将流入地作为

临时工作地，或者在面对更好的机会时会随时离开，或者无法完全融入所在地，只能在户籍地与流入地之间

循环迁移。
表 1 城乡流动人口的落户与居留意愿情况

落户意愿

是 否
合计

居留意愿
是 4720 1910 6630
否 1768 4140 5908

合计 6488 6050 12538

( 2) 核心解释变量

①户籍地( 流出地) 禀赋变量

目前国内对流出地禀赋因素的回流效应研究较为缺乏，尚未在实证层面充分展开。但通常都认为，户

籍地的禀赋状况大多包含流动人口个人及家庭的经济资本、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因素。① 为更好地对比

户籍地禀赋的回流效应与流入地社会融合的拉力效应，本研究选取流动人口户籍地的土地和住房面积，

作为反映户籍地的自然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关键变量; 选取户籍地的社会保障状况，来度量户籍地的经济

与社会资本禀赋。

②流入地社会融合变量

在社会融合度变量的选择上，国内外学者一致认为: 首先，社会融合是一个多维度概念，需要从经济、文

化、社会、心理和认知等多角度衡量; 其次，社会融合变量的建构需包含主观和客观、个体与社会多个层面。

但具体来说，不同学者对每个维度下具体指标的选择却存在较大差异。本文以经济融合、制度融合、社会关

系融合、心理融合四个维度为框架，选取以下变量作为度量社会融合度的指标: 经济融合维度上，选取个体

收入和住房来源作为关键变量; 制度融合上，选择城镇养老保险、城镇医疗保险以及办理居住证; 社会关系

融合上，选取流入地家庭成员相伴人数，邻居构成，社区、社会活动参与情况和社会交往程度四项变量 ; 心

理融合维度包括身份认同和心理距离两个变量。由于问卷信息限制，也为避免同时加入流入地和户籍地

变量会导致模型的过度识别和反向因果问题，而只保留了流入地的社会关系和心理变量。具体变量情况

见表 2。

① 夏显力、姚植夫、李瑶、贺强:《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影响因素分析》，《人口学刊》2012 年第 4 期; 蔚志新:《分地区流动人

口居留意愿影响因素比较研究》，《人口与经济》2013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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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样本特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①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

变量
落户意愿
居留意愿

12538
12538

0． 517
0． 529

0． 500
0． 499

0
0

1
1

核心解
释变量

流出地
( 户籍地)

禀赋

田地( 亩) 12538 4． 762 12． 21 0 603
住房面积( 平方米) 12538 168． 9 92． 74 0 900
参加新农合 12538 0． 726 0． 446 0 1
参加新农保 12538 0． 263 0． 440 0 1

流入地
经济融
合变量

收入( 对数) 12538 7． 997 0． 467 6． 215 10． 5
住房来源( 政府) * 12538 0． 006 0． 079 0 1
住房来源( 单位) 12538 0． 245 0． 430 0 1
住房来源( 自有) 12538 0． 061 0． 239 0 1
住房来源( 其他) 12538 0． 018 0． 133 0 1

流入地
制度融
合变量

居住证 12538 0． 425 0． 494 0 1
养老保险 12538 0． 223 0． 416 0 1
医疗保险 12538 0． 250 0． 433 0 1

流入地
社会融
合变量

家庭相伴人数( 人) 12538 1． 418 1． 104 0 8
社会交往＊＊ 12538 4． 334 3． 769 0 23
本地邻居 12538 0． 534 0． 499 0 1
社区活动＊＊ 12538 0． 459 0． 864 0 6

流入地
心理融
合变量

身份认同( 本地) * 12538 0． 463 0． 499 0 1
身份认同( 不知道) 12538 0． 030 0． 169 0 1
心理距离＊＊ 12538 3． 294 0． 450 1 4

控制变量

人口学
特征

男性 12538 0． 571 0． 495 0 1
教育程度( 初中) * 12538 0． 566 0． 496 0 1
教育程度( 高中) 12538 0． 246 0． 431 0 1
教育程度( 大专) 12538 0． 051 0． 219 0 1
教育程度( 本科以上) 12538 0． 012 0． 111 0 1
年龄( 25 － 34 岁) * 12538 0． 373 0． 484 0 1
年龄( 35 － 44 岁) 12538 0． 314 0． 464 0 1
年龄( 45 － 54 岁) 12538 0． 108 0． 310 0 1
年龄( 55 岁以上) 12538 0． 009 0． 097 0 1
已婚 12538 0． 782 0． 413 0 1
职业( 公职负责人) * 12538 0． 003 0． 054 0 1
职业( 专业技术) 12538 0． 053 0． 224 0 1
职业( 办事人员) 12538 0． 006 0． 076 0 1
职业( 农林牧渔) 12538 0． 010 0． 099 0 1
职业( 生产运输) 12538 0． 418 0． 493 0 1
职业( 无固定) 12538 0． 027 0． 163 0 1

人口流
动特征

流入本地时间( 年) 12538 4． 429 4． 407 0 36
流动范围( 跨县) * 12538 0． 086 0． 280 0 1
流动范围( 跨市) 12538 0． 339 0． 473 0 1

地区特征

流入城市( 长沙) * 12538 0． 113 0． 316 0 1
流入城市( 泉州) 12538 0． 121 0． 326 0 1
流入城市( 苏州) 12538 0． 240 0． 427 0 1
流入城市( 无锡) 12538 0． 135 0． 341 0 1
流入城市( 武汉) 12538 0． 107 0． 309 0 1
流入城市( 西安) 12538 0． 115 0． 319 0 1
流入城市( 咸阳) 12538 0． 064 0． 244 0 1
人均地区 GDP( 对数) 12538 10． 523 0． 305 9． 889 11

① 注: * 为多值分类变量。其中，“住房来源”包括市场租房、政府租房、单位提供住房、自有住房及其他五类，在哑变量设定时以市场
租房为参照组;“身份认同”分为“本地人”“流出地( 老家) 人”以及“不知道”三类，以“流出地( 老家) 人”为参照组; 教育以小学及以下为参
照组; 年龄以 15 －24 岁为参照组;“职业”以“商业、服务业人员”为参照组;“流动范围”包括“跨省流动”“省内跨市流动”“市内跨县流动”
三类，以“跨省流动”为参照组;“流入城市”以上海为参照组。＊＊为计算数值变量，“社会交往”变量为个体交往人群的加权计算，包括“一起
打工的亲戚”“一起打工的同乡”“本地户籍亲戚”“其他一起打工的朋友”“本地户籍同事”“本地同学朋友”六类。在该群体下选择“是”，计
1 分，否则为 0。本文为每类人群设置不同权重，得到社会交往程度的总分。数值越大，表明个体在流入地社会交往程度越高。“社区活动”
变量，根据参与社区文体活动、社会公益活动、选举活动、评优活动、业务委员会活动、居委会管理活动，参加计 1 分，总得分为各个活动得分
的加总，最大为 6，最小为 0。“心理距离”变量通过态度量表得到，包括“我愿意与本地人做邻居”“我对目前居住的城市有归属感”“我觉得
本地人愿意接受我成为其中一员”“我感觉本地人不喜欢 /看不起外地人”等 8 个问题。将“完全不同意”“不同意”“基本同意”“完全同意”
分别赋值为 1、2、3、4，并将得分均值作为心理距离的度量值。其余除数值变量外，均为二分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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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计量策略

为检验户籍地禀赋的回流效应和流入地融合度的差异效应，本文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研究各因

素对流动人口落户或居留意愿的影响程度。为此，本文分别构建以下两个基准模型:

ＲPi = α + β1·SI
k
i + β2·FEi + β3·Xi + εi ( 1)

HPi = α + β1·SI
k
i + β2·FEi + β3·Xi + εi ( 2)

其中，ＲPi 和HPi 分别代表流动人口的居留和落户意愿。SIki 是第 k 个维度的社会融合度变量( k =1，2，3，4，分别

对应经济融合、制度融合、社会关系融合以及心理融合) ，FEi 为户籍地禀赋，X 为个体特征的控制向量，包括自然特

征( 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态、职业)、流动特征( 如流动时间、流动范围) 以及户籍地所在地和流入地。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1． 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模型

在实证中，将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逐步纳入回归模型中，分别对( 1) ( 2) 式回归，以考察不同因素对

流动人口落户意愿或居留意愿的影响。Logistic 回归结果报告解释变量的平均边际效应( AME) ，并采用 del-

ta 方法获得相关的标准误差和置信区间。

由表 3 可见，模型( 1) 只加入户籍地禀赋; 模型( 2) ～ ( 5) 在模型( 1) 的基础上，依次加入经济融合、制度

融合、社会关系融合和心理融合变量，以反映流入地的社会融合差异度; 模型( 6) 包含全部控制变量，加入了

人口学特征、迁移特征以及户籍地和流入地城市( 未列出) 。

可以看到，流动人口户籍地禀赋的回流效应，与社会融合维度的效应结果基本一致，结果较为稳健。实

证结果也发现，这两种效应有符合理论预期之处，但也有特殊之处: 第一，从户籍地禀赋来看，住房变量是人

口回流效应中最稳健、也是最显著的因素，但对居留意愿影响程度很低。平均而言，户籍所在地( 老家) 的住

房面积提高 100m2，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下降 1% ～ 2%。在控制住全部变量之后，户籍地的制度保障并不具

有一致显著性。这说明除居住因素之外，流动人口在考虑是否在城市长期居住时，户籍地资源、制度因素可

能并不十分重要( 最高只能达到 5% 左右) ，回流效应并不显著。第二，从流入地社会融合度来看，不同融合

维度的居留意愿影响有所差别: ( 1) 经济融合度中，收入和住房类型变量最为显著。月收入每提高 1% ，居留

意愿将提高 3% ～ 6%。同时，单位提供住处的个体比租住私房个体的居留意愿降低 5% ～ 16% ; 自有购房个

体的居留意愿则高出 20% ～ 40%。( 2) 制度维度中，流入地居住证、城镇医保和养老保险并未对流动人口的

居留意愿产生一致影响。( 3) 社会关系维度中各变量对居留意愿都具有显著正效应，其中，家庭相伴人数每

增加一人，居留意愿将平均提高 5% ～ 7% 个百分点; 邻居类型、社会交往程度以及社会活动参与度，都会为

居留意愿提供 1% ～ 3% 的显著贡献。( 4) 心理融合度的提高可能是影响居留意愿的最重要因素，本地身份

认同感更强的个体居留意愿也高出近 20% ，与流入地心理距离越近的个体，居留意愿也会增加约 15%。

2． 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模型

表 4 将落户意愿作为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和其他控制变量不变，从流出地禀赋和流入地社会融合

度的角度，进一步分析影响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关键因素。第一，从流出地禀赋看，住房状况对落户意愿的

回流效应十分显著，流出地的保障制度没有明显影响。第二，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合度中: ( 1) 经济维度上，收

入和住房因素的影响依然显著，但其重要性均有所下降，其中自有住房的程度( 比租住私房) 下降大约三分

之一，这一方面说明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并不完全取决于经济因素; 但另一方面也印证了，经济因素是造

成流动人口“钟摆式”或者“候鸟式”迁移的主要原因。① ( 2 ) 制度维度上，落户决策更看重是否提供城镇医

① 也有学者使用“暂时性迁移”“非永久性迁移”或者“循环迁移”的概念，他们在内容界定上是一致的，都是指流动人口或者迁移

者并不打算永久改变常住地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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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保险。( 3) 社会关系维度和心理融合程度，均是影响落户选择的重要因素。
表 3 城乡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计量结果

( 1) ( 2) ( 3) ( 4) ( 5) ( 6)

流出地
( 户籍地)

禀赋

土地面积
( 100 亩)

0． 003
( 0． 93)

0． 027
( 0． 45)

0． 025
( 0． 40)

0． 040
( 0． 26)

0． 048
( 0． 19)

0． 048
( 0． 20)

住房面积
( 100m2 )

－ 0． 023＊＊＊
( 0． 00)

－ 0． 022＊＊＊
( 0． 00)

－ 0． 023＊＊＊
( 0． 00)

－ 0． 020＊＊＊
( 0． 00)

－ 0． 020＊＊＊
( 0． 00)

－ 0． 015＊＊＊
( 0． 00)

新农合 － 0． 033＊＊＊
( 0． 00)

－ 0． 011
( 0． 11)

－ 0． 011
( 0． 30)

－ 0． 011
( 0． 26)

－ 0． 007
( 0． 46)

－ 0． 004
( 0． 69)

新农保 － 0． 025＊＊
( 0． 01)

－ 0． 017*

( 0． 09)
－ 0． 015
( 0． 12)

－ 0． 027＊＊＊
( 0． 00)

－ 0． 013
( 0． 16)

－ 0． 007
( 0． 44)

经济融合

月收入
( 对数)

0． 061＊＊＊
( 0． 00)

0． 060＊＊＊
( 0． 00)

0． 045＊＊＊
( 0． 00)

0． 039＊＊＊
( 0． 00)

0． 036＊＊＊
( 0． 01)

政府住房 － 0． 057
( 0． 28)

－ 0． 062
( 0． 24)

－ 0． 051
( 0． 32)

－ 0． 038
( 0． 44)

－ 0． 063
( 0． 20)

单位住房 － 0． 166＊＊＊
( 0． 00)

－ 0． 167＊＊＊
( 0． 00)

－ 0． 113＊＊＊
( 0． 00)

－ 0． 088＊＊＊
( 0． 00)

－ 0． 051＊＊＊
( 0． 00)

自有住房 0． 420＊＊＊
( 0． 00)

0． 413＊＊＊
( 0． 00)

0． 341＊＊＊
( 0． 00)

0． 276＊＊＊
( 0． 00)

0． 229＊＊＊
( 0． 00)

其他住房 0． 011
( 0． 72)

0． 008
( 0． 80)

0． 036
( 0． 25)

0． 053*

( 0． 08)
0． 020

( 0． 51)

制度融合

居住证 0． 006
( 0． 52)

0． 007
( 0． 38)

0． 012
( 0． 16)

0． 011
( 0． 28)

养老保险 0． 132
( 0． 02)

0． 024
( 0． 18)

－ 0． 002
( 0． 90)

－ 0． 005
( 0． 76)

医疗保险 － 0． 001
( 0． 96)

0． 011
( 0． 52)

0． 030*

( 0． 07)
0． 034＊＊
( 0． 04)

社会关
系融合

家庭相伴人数 0． 071＊＊＊
( 0． 00)

0． 059＊＊＊
( 0． 00)

0． 055＊＊＊
( 0． 00)

本地邻居 0． 068＊＊＊
( 0． 00)

0． 039＊＊＊
( 0． 00)

0． 027＊＊＊
( 0． 00)

社会交往 0． 009＊＊＊
( 0． 00)

0． 006＊＊＊
( 0． 00)

0． 004＊＊＊
( 0． 00)

社区活动 0． 034＊＊＊
( 0． 00)

0． 019＊＊＊
( 0． 00)

0． 010＊＊
( 0． 04)

心理融合

身份认同
( 本地)

0． 215＊＊＊
( 0． 00)

0． 204＊＊＊
( 0． 00)

身份认同
( 不知道)

0． 139＊＊＊
( 0． 00)

0． 094＊＊＊
( 0． 00)

心理距离 0． 156＊＊＊
( 0． 00)

0． 156＊＊＊
( 0． 00)

Pseudo － Ｒ2 0． 0024 0． 0482 0． 0486 0． 0798 0． 1467 0． 1838
N 12538 12538 12538 12538 12538 12538 12538

注: 考虑篇幅问题，模型( 6) 没有列出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分别表示在 1%、5% 以及 10%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数

字是经过异方差调整后的稳健标准差( 下表同) 。

3． 居留与落户意愿实证结果的讨论

总体来看，两个模型的实证结果类似，但进一步比较可以看出，流出地禀赋和流入地社会融合因素在影

响流动人口的居留或落户意愿上，仍存在明显差异( 见表 5) 。

其一，住房状况对居留意愿的影响更显著。其中，流出地住房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 － 0． 015) 高

出落户意愿( － 0． 01) 0． 5 个百分点; 居住单位宿舍( “单位住房”) 对居留意愿的影响( － 0． 051) 超过落户意

愿( － 0． 037) 1． 4 个百分点，在流入地拥有( “自有住房”) 对居留意愿的影响 ( 0． 229 ) 更高出落户意愿

( 0. 071) 15． 8 个百分点。这说明对流动人口而言，住房因素主要表现为短期效应，无论在老家还是城市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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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的住房条件，主要影响其工作地点而非落户地点。

其二，收入状况对居留意愿的影响也更高，平均而言，月收入水平对前者的影响 ( 0． 036 ) 高于后者

( 0. 016) 2 个百分点。说明经济因素更侧重于短期效应，并非是当前决定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首要因素。

其三，制度因素则更偏重对落户意愿的影响。特别的，仅有城镇医疗保险显著，对落户意愿( 0． 042 ) 的

效应高出居留意愿( 0． 034) 0． 8 个百分点，这说明在享受城镇医保的情况下，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会更高、更

倾向于加入城镇户籍。
表 4 城乡流动人口落户意愿的计量结果①

( 1) ( 2) ( 3) ( 4) ( 5) ( 6)

流出
( 户籍)
地禀赋

土地面积
( 100 亩)

0． 016
( 0． 66)

0． 032
( 0． 39)

0． 025
( 0． 49)

0． 033
( 0． 37)

0． 040
( 0． 30)

0． 012
( 0． 72)

住房面积
( 100m2 )

－ 0． 017＊＊＊
( 0． 00)

－ 0． 016＊＊＊
( 0． 00)

－ 0． 018＊＊＊
( 0． 00)

－ 0． 017＊＊＊
( 0． 00)

－ 0． 017＊＊＊
( 0． 00)

－ 0． 010＊＊
( 0． 03)

新农合 － 0． 056＊＊＊
( 0． 00)

－ 0． 045＊＊＊
( 0． 00)

－ 0． 023＊＊
( 0． 03)

－ 0． 020＊＊
( 0． 05)

－ 0． 016
( 0． 11)

0． 000
( 0． 98)

新农保 － 0． 006
( 0． 58)

0． 000
( 0． 98)

0． 005
( 0． 65)

－ 0． 020
( 0． 84)

0． 008
( 0． 43)

0． 002
( 0． 84)

经济融合

月收入
( 对数)

0． 037＊＊＊
( 0． 00)

0． 033＊＊＊
( 0． 00)

0． 023＊＊
( 0． 02)

0． 018＊＊
( 0． 05)

0． 016*

( 0． 10)

政府住房 0． 113＊＊
( 0． 05)

0． 094
( 0． 12)

0． 098*

( 0． 09)
0． 108＊＊
( 0． 05)

0． 044
( 0． 41)

单位住房 － 0． 120＊＊＊
( 0． 00)

－ 0． 125＊＊＊
( 0． 00)

－ 0． 091＊＊＊
( 0． 00)

－ 0． 070＊＊＊
( 0． 00)

－ 0． 037＊＊＊
( 0． 00)

自有住房 0． 201＊＊＊
( 0． 00)

0． 174＊＊＊
( 0． 00)

0． 128＊＊＊
( 0． 00)

0． 076＊＊＊
( 0． 00)

0． 071＊＊＊
( 0． 00)

其他住房 0． 059*

( 0． 08)
0． 046

( 0． 17)
0． 064*

( 0． 05)
0． 079＊＊
( 0． 01)

0． 017
( 0． 61)

制度融合

居住证 0． 029＊＊＊
( 0． 00)

0． 030＊＊＊
( 0． 00)

0． 034＊＊＊
( 0． 00)

0． 005
( 0． 67)

养老保险 0． 035*

( 0． 06)
0． 030*

( 0． 09)
0． 009

( 0． 60)
－ 0． 005
( 0． 78)

医疗保险 0． 061＊＊＊
( 0． 00)

0． 067＊＊＊
( 0． 00)

0． 08＊＊＊
( 0． 00)

0． 042＊＊
( 0． 01)

社会关系
融合

家庭相伴人数 0． 045＊＊＊
( 0． 00)

0． 035＊＊＊
( 0． 00)

0． 042＊＊＊
( 0． 00)

本地邻居 0． 047＊＊＊
( 0． 00)

0． 025＊＊＊
( 0． 00)

0． 032＊＊＊
( 0． 00)

社会交往 0． 011＊＊＊
( 0． 00)

0． 008＊＊＊
( 0． 00)

0． 005＊＊＊
( 0． 00)

社区活动 0． 010＊＊
( 0． 05)

0． 000
( 0． 96)

0． 012＊＊
( 0． 01)

心理融合

身份认同
( 本地)

0． 198＊＊＊
( 0． 00)

0． 200＊＊＊
( 0． 00)

身份认同
( 不知道)

0． 137＊＊＊
( 0． 00)

0． 114＊＊＊
( 0． 00)

心理距离 0． 083＊＊＊
( 0． 00)

0． 110＊＊＊
( 0． 00)

Pseudo － Ｒ2 0． 0024 0． 0482 0． 0486 0． 0798 0． 0797 0． 1226
N 12538 12538 12538 12538 12538 12538

① 注: 考虑篇幅问题，模型( 6) 没有列出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分别表示在 1%、5% 以及 10%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

的数字是经过异方差调整后的稳健标准差，分别代表 1%、5% 以及 10% 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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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流动人口居留与落户意愿的影响因素比较

居留 落户

流出

( 户籍地)

地禀赋

土地面积 0． 048 0． 012
住房面积 － 0． 015＊＊＊ － 0． 010＊＊

新农合 － 0． 004 0． 000
新农保 － 0． 007 0． 002

经济融合

月收入( 对数) 0． 036＊＊＊ 0． 016*

政府住房 － 0． 063 0． 044
单位住房 － 0． 051＊＊＊ － 0． 037＊＊＊

自有住房 0． 229＊＊＊ 0． 071＊＊＊

其他住房 0． 020 0． 017

制度融合

居住证 0． 011 0． 005
养老保险 － 0． 005 － 0． 005
医疗保险 0． 034＊＊ 0． 042＊＊

社会关系融合

家庭相伴人数 0． 055＊＊＊ 0． 042＊＊＊

本地邻居 0． 027＊＊＊ 0． 032＊＊＊

社会交往 0． 004＊＊＊ 0． 005＊＊＊

社区活动 0． 010＊＊ 0． 012＊＊

心理融合

身份认同( 本地) 0． 204＊＊＊ 0． 200＊＊＊

身份认同( 不知道) 0． 094＊＊＊ 0． 114＊＊＊

心理距离 0． 156＊＊＊ 0． 110＊＊＊

其四，社会因素对落户意愿的影响也更强。其中，是否有本地邻居对居留意愿的影响( 0． 032) 高出落户

意愿( 0． 027) 0． 5 个百分点，与流入地人群的交往程度对落户意愿的影响( 0． 005) 超过落户意愿( 0． 004) 0． 1

个百分点，参与社区活动的频繁度对落户意愿的影响( 0． 012) 更高出落户意愿( 0． 010) 0． 2 个百分点。这显

示出社区建设和社区活动的参与感在发挥社会融合上的重要作用。

综上可见，当前流动人口行为决策存在一个特点，即经济因素( 住房和收入) 更倾向于促使农业转移人

口在城市“乐业”( 居留) ，而制度和社会因素则是决定流动人口“安居”( 落户) 的主要因素。从社会融合的

角度来看，同时也验证了中国的城镇化正处于“从经济生存融合向社会交往融合转变”的关键阶段，①流动人

口在流入地的社会关系网络越丰富，拥有的各类社会资本与定居的转移资本之间差异越小，就越倾向于在

城市落户，越容易实现社会融合。

五、总结性评论和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 2013 年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专题调查数据，考察了城乡流动人口

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居留决策、落户意愿与社会融合状况。实证研究表明，当前城乡流动人口的流动模式并

不完全遵循古典推拉模型，存在着禀赋地回流效应和流入地融合效应的双向机制，但在对个体的居留或落户

选择上又具有不同影响。具体包括: 第一，流出地禀赋具有一定的回流效应，但对具体决策的影响有所差异。

其中，住房是流动人口离开城市( 流出地) 返乡( 户籍地) 的重要因素，将降低居留或落户意愿 1% ～1. 5% ; 新农

保主要影响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 新农合的回流效应则主要决定落户意愿。这反映出城市住房保障体系缺

位，以及城镇医疗保险覆盖的不足，成为阻碍外来务工人员在居住地落户的主要因素。第二，从经济维度的

融合效应来看，收入因素并不如以往认为的那么重要，城镇住房状况则是影响居留或落户的最重要因素。

① 叶俊焘、钱文荣、米松华:《农民工城市融合路径及影响因素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14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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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而言，自有住房者的居留或落户意愿均比租房者显著高出 7% ～ 22% ; 居住集体宿舍则明显降低居留或

落户意愿 5% 左右，这说明由单位或者雇主提供的居住条件相对恶劣，也成为限制人口流动的重要因素，从

统计描述来看，此类人群约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这种负面影响不容小觑。第三，从制度维度上看，在流入地

具有城镇医疗保险将显著提高个体居留或落户意愿 3 ～ 4 个百分点; 但养老保险和居住证，并未对流动人口

产生足够的吸引力。这说明流动人口可能更看重城镇医保，也说明养老保险和居住证制度等社会制度层面

的建设，目前并没有发挥实质性的公共服务作用，尚未发挥对外来人口的融合作用。① 第四，社会关系和心

理融合上，家庭陪伴和本地邻居对流动人口居留或落户意愿贡献达到 3% ～ 5% ; 同时，认为自己是本地人或

是新本地人的个体，在居留或落户意愿上均高出 10% ～ 20%。这充分说明，流动人口心理融合度和心理认

同感的建设，有助于缓解和消除社会内部的人群隔阂，而能否获得流入地城市的身份认同，对流动人口的决

策将产生极大影响。这也在定量层面支撑中国流动人口心理融合特征的定性认识。②

总之，各项因素对个体落户或居留决策存在差异性影响的原因在于: 经济因素主要是短期效应，更多影

响城乡流动人口的居留( 工作地) 选择; 流动人群是否落户，则更关注自身的长远利益，包括能否享受居住地

医疗保险、社会福利等制度福利，同时，社会因素决定个体在居住地的社会资本，从而成为决定流动人口落

户意愿的关键。

从理论机制上说，在中国体制转型和户籍管理制度的背景下，流动人口选择居留( 长期居住) 与落户( 迁

入户口) 的现实意义完全不同: 在流入地工作并不放弃原有农业户口( 及其所含福利) ，因此居留更多是一种

弹性选择，个体的转移机会成本小; 而落户不仅意味着农业转移人口要放弃具有保障性质的土地、宅基地，

更意味着个体将面临社会资本的迁移，机会成本更高。因此，在当前的社会融合阶段，流动人口的落户决策

不仅需要考虑收入等经济因素，更需要考虑能否在城市获得平等的生存与发展机会、公共福利和保障制度，

以及能否在城市找到延续其个体及家庭生存与发展社会资本，等等。这就造成了经济因素、制度和社会因

素对流动人口居留或落户意愿的差异化影响。

从现实体制看，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推进新型城镇化”要从户籍制度改革、居住证

制度以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等多方面入手，加快推动更多流动人口融入城镇。从本文的研究结果来看，

其一，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城乡人口全覆盖至关重要，这包括完善流入地的就业、住房、社会保障制度，充分

发挥居住证制度在城乡就业一体化、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的实质作用; 其二，需要将参与社会与社区治理的

公平化真正落到实处，激发流动人口参与社区建设、提高对流入地的认同感，这是当前提高社会融合程度、

增强城镇化内生融合力的一个非常关键、但仍然空白的领域，不仅能抑制流出地的回流效应，更有利于强化

流入地的融合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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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2013 年除了无锡、西安、咸阳外，其他五个城市都开始为具有稳定就业和居住的流动人口办理居住证制度，但在居住证推行之初

更多是人口登记与管理方面的意义，并没有与城市公共服务相挂钩。例如在长沙、武汉等城市，直到国家 2014 年提出新型城镇化战略，

以及 2015 年颁布《居住证暂行条例》，才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将公共服务扩展到持有居住证的流动人口。
任远、陶力:《本地化的社会资本与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人口研究》2012 年第 5 期; 崔岩:《流动人口心理层面的社会融

入和身份认同问题研究》，《社会学研究》2012 年第 5 期。


